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鳳簡字第864號

原      告  徐嘉翎  

被      告  鄭忠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參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

月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肆佰肆拾元由被告負擔，並應於裁判確定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壹拾參萬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可預見提供金融機構帳戶係個人理財之重要

工具，為個人財產及信用之表徵，倘將帳戶資料交予他人使

用，他人極有可能利用該帳戶資料遂行詐欺取財犯罪，竟基

於縱所提供之帳戶被作為詐欺取財犯罪之用，亦不違背其本

意之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年5月16日某

時，在不詳地點，將其名下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

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含密碼），提供

予真實姓名不詳之成年人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嗣該詐欺

集團成員取得系爭帳戶資料後，即於112年2月25日12時59分

許，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助教-陳佳欣」、「ProShares」

向原告佯稱：依指示投資股票可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

而於112年5月18日13時13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13萬元

至系爭帳戶，旋為詐欺集團成員以行動網路銀行將該款項轉

出，造成原告受有財產上損害13萬元等語。為此，爰依侵權

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3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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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兩造素不相識，被告係遭求職詐騙始交付系爭帳

戶資料，被告亦為被害人，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為無理由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

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

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

人；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

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民法第184條第1

項、第185條、第27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民事共同侵

權行為，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數人間之行為，苟為損害

之共同原因，即為行為關聯共同，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最

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1737號判決意旨參照）。加害人於共同

侵害權利之目的範圍內，各自分擔實行行為之一部，而互相

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目的者，仍不失為共同侵權行為

人，而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最

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247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援引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

年度偵字第4703號刑事案件卷宗所附系爭帳戶交易明細等件

為證，並經本院調閱前開卷證核對無訛。被告雖辯稱其為應

徵操盤助理，公司說要確認系爭帳戶是否可以使用始交付系

爭帳戶資料等語然查，然觀諸被告所提與人力資源「邱」之

對話紀錄內容，對方已向被告明確表示工作內容為被告出租

帳戶給對方使用而無須被告操盤等語，可知被告雖稱應徵操

盤助理，卻竟僅需提供帳戶而無須實際操盤，此情已與一般

操盤工作有異，況毋庸付出任何勞務，僅須提供申辦極為容

易之金融帳戶即可獲取報酬，此等工作內容顯與一般工作需

以等價勞務換取等值報酬之型態有異，且由前開對話紀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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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被告將系爭帳戶提供出去後，有接到銀行端來電詢問資金

匯入情形，被告因而向銀行表明係女兒向他人借款使用等

語，並向對方多次表示銀行懷疑洗錢、一天登錄10次、次數

太多是不正常的、資金來源是否正常等語，可認被告於斯時

應已就提供系爭帳戶帳號予他人使用可能涉及不法產生懷

疑，被告對此異狀應無不能察覺或未產生懷疑之理，竟未進

一步查證即交付系爭帳戶資料予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人，

核其主觀上認知實乃基於縱可能遭他人利用帳戶詐騙致該帳

戶淪為警示帳戶，亦容任其發生之未必故意甚明，故難認被

告前開辯稱為可採。

　㈣又金融機構存款帳戶攸關存戶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具有高

度之專屬性、私密性，一般人應妥為保管存摺、提款卡、密

碼等物，此為依一般生活經驗所可獲得之日常知識，尤以近

來政府機關、新聞媒體乃至金融機構，對於詐欺集團使用他

人帳戶作為工具供被害者匯入款項等詐欺手法，已在平面、

電子媒體經常報導，且經警察、金融、稅務等機關在各公共

場所張貼防騙文宣廣為宣導，上情應已為社會大眾所共知，

被告知悉一般人無故取得他人金融帳戶使用之行徑，常與財

產犯罪密切相關，並可預見將金融帳戶帳號及密碼交付予他

人使用，會有遭人利用作為財產犯罪所得財物匯入及提領工

具之可能，仍基於縱有人持系爭帳戶之帳號及密碼作為詐欺

取財之犯罪工具，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他人詐欺取財、洗

錢之未必故意，提供系爭帳戶之帳號及密碼予詐欺集團成員

使用，是被告提供系爭帳戶之帳號及密碼構成幫助詐欺集團

遂行詐欺及洗錢之侵權行為，堪以認定。而被告提供系爭帳

戶供詐欺集團作為其等對原告為詐欺之侵權行為之工具，使

原告因受詐騙所匯入之款項落入詐欺集團成員之控制，自可

認被告上開幫助行為與原告所受損害間具備相當因果關係，

被告與詐欺集團成員自應就原告所受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

又數人共同為侵權行為致加害於他人時，本各有賠償其損害

全部之責。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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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13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3萬

元，及自113年11月30日（見本院卷第27頁）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

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職權宣告

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依職權為被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鳳山簡易庭　法　官　侯雅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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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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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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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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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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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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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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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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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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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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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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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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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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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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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參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肆佰肆拾元由被告負擔，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壹拾參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可預見提供金融機構帳戶係個人理財之重要工具，為個人財產及信用之表徵，倘將帳戶資料交予他人使用，他人極有可能利用該帳戶資料遂行詐欺取財犯罪，竟基於縱所提供之帳戶被作為詐欺取財犯罪之用，亦不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年5月16日某時，在不詳地點，將其名下臺灣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含密碼），提供予真實姓名不詳之成年人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系爭帳戶資料後，即於112年2月25日12時59分許，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助教-陳佳欣」、「ProShares」向原告佯稱：依指示投資股票可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而於112年5月18日13時13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13萬元至系爭帳戶，旋為詐欺集團成員以行動網路銀行將該款項轉出，造成原告受有財產上損害13萬元等語。為此，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3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兩造素不相識，被告係遭求職詐騙始交付系爭帳戶資料，被告亦為被害人，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為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27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民事共同侵權行為，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數人間之行為，苟為損害之共同原因，即為行為關聯共同，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1737號判決意旨參照）。加害人於共同侵害權利之目的範圍內，各自分擔實行行為之一部，而互相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目的者，仍不失為共同侵權行為人，而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247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援引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4703號刑事案件卷宗所附系爭帳戶交易明細等件為證，並經本院調閱前開卷證核對無訛。被告雖辯稱其為應徵操盤助理，公司說要確認系爭帳戶是否可以使用始交付系爭帳戶資料等語然查，然觀諸被告所提與人力資源「邱」之對話紀錄內容，對方已向被告明確表示工作內容為被告出租帳戶給對方使用而無須被告操盤等語，可知被告雖稱應徵操盤助理，卻竟僅需提供帳戶而無須實際操盤，此情已與一般操盤工作有異，況毋庸付出任何勞務，僅須提供申辦極為容易之金融帳戶即可獲取報酬，此等工作內容顯與一般工作需以等價勞務換取等值報酬之型態有異，且由前開對話紀錄可見被告將系爭帳戶提供出去後，有接到銀行端來電詢問資金匯入情形，被告因而向銀行表明係女兒向他人借款使用等語，並向對方多次表示銀行懷疑洗錢、一天登錄10次、次數太多是不正常的、資金來源是否正常等語，可認被告於斯時應已就提供系爭帳戶帳號予他人使用可能涉及不法產生懷疑，被告對此異狀應無不能察覺或未產生懷疑之理，竟未進一步查證即交付系爭帳戶資料予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人，核其主觀上認知實乃基於縱可能遭他人利用帳戶詐騙致該帳戶淪為警示帳戶，亦容任其發生之未必故意甚明，故難認被告前開辯稱為可採。
　㈣又金融機構存款帳戶攸關存戶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具有高度之專屬性、私密性，一般人應妥為保管存摺、提款卡、密碼等物，此為依一般生活經驗所可獲得之日常知識，尤以近來政府機關、新聞媒體乃至金融機構，對於詐欺集團使用他人帳戶作為工具供被害者匯入款項等詐欺手法，已在平面、電子媒體經常報導，且經警察、金融、稅務等機關在各公共場所張貼防騙文宣廣為宣導，上情應已為社會大眾所共知，被告知悉一般人無故取得他人金融帳戶使用之行徑，常與財產犯罪密切相關，並可預見將金融帳戶帳號及密碼交付予他人使用，會有遭人利用作為財產犯罪所得財物匯入及提領工具之可能，仍基於縱有人持系爭帳戶之帳號及密碼作為詐欺取財之犯罪工具，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他人詐欺取財、洗錢之未必故意，提供系爭帳戶之帳號及密碼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是被告提供系爭帳戶之帳號及密碼構成幫助詐欺集團遂行詐欺及洗錢之侵權行為，堪以認定。而被告提供系爭帳戶供詐欺集團作為其等對原告為詐欺之侵權行為之工具，使原告因受詐騙所匯入之款項落入詐欺集團成員之控制，自可認被告上開幫助行為與原告所受損害間具備相當因果關係，被告與詐欺集團成員自應就原告所受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又數人共同為侵權行為致加害於他人時，本各有賠償其損害全部之責。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3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3萬元，及自113年11月30日（見本院卷第2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依職權為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鳳山簡易庭　法　官　侯雅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居玲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鳳簡字第864號
原      告  徐嘉翎  
被      告  鄭忠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參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
月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肆佰肆拾元由被告負擔，並應於裁判確定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壹拾參萬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可預見提供金融機構帳戶係個人理財之重要工
    具，為個人財產及信用之表徵，倘將帳戶資料交予他人使用
    ，他人極有可能利用該帳戶資料遂行詐欺取財犯罪，竟基於
    縱所提供之帳戶被作為詐欺取財犯罪之用，亦不違背其本意
    之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年5月16日某時，
    在不詳地點，將其名下臺灣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
    戶（下稱系爭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含密碼），提供予真
    實姓名不詳之成年人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嗣該詐欺集團
    成員取得系爭帳戶資料後，即於112年2月25日12時59分許，
    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助教-陳佳欣」、「ProShares」向原
    告佯稱：依指示投資股票可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而於
    112年5月18日13時13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13萬元至系
    爭帳戶，旋為詐欺集團成員以行動網路銀行將該款項轉出，
    造成原告受有財產上損害13萬元等語。為此，爰依侵權行為
    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3萬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二、被告則以：兩造素不相識，被告係遭求職詐騙始交付系爭帳
    戶資料，被告亦為被害人，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為無理由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
    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
    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
    ；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
    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民法第184條第1項
    、第185條、第27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民事共同侵權
    行為，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數人間之行為，苟為損害之
    共同原因，即為行為關聯共同，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最高
    法院67年台上字第1737號判決意旨參照）。加害人於共同侵
    害權利之目的範圍內，各自分擔實行行為之一部，而互相利
    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目的者，仍不失為共同侵權行為人，
    而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
    院78年度台上字第247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援引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
    度偵字第4703號刑事案件卷宗所附系爭帳戶交易明細等件為
    證，並經本院調閱前開卷證核對無訛。被告雖辯稱其為應徵
    操盤助理，公司說要確認系爭帳戶是否可以使用始交付系爭
    帳戶資料等語然查，然觀諸被告所提與人力資源「邱」之對
    話紀錄內容，對方已向被告明確表示工作內容為被告出租帳
    戶給對方使用而無須被告操盤等語，可知被告雖稱應徵操盤
    助理，卻竟僅需提供帳戶而無須實際操盤，此情已與一般操
    盤工作有異，況毋庸付出任何勞務，僅須提供申辦極為容易
    之金融帳戶即可獲取報酬，此等工作內容顯與一般工作需以
    等價勞務換取等值報酬之型態有異，且由前開對話紀錄可見
    被告將系爭帳戶提供出去後，有接到銀行端來電詢問資金匯
    入情形，被告因而向銀行表明係女兒向他人借款使用等語，
    並向對方多次表示銀行懷疑洗錢、一天登錄10次、次數太多
    是不正常的、資金來源是否正常等語，可認被告於斯時應已
    就提供系爭帳戶帳號予他人使用可能涉及不法產生懷疑，被
    告對此異狀應無不能察覺或未產生懷疑之理，竟未進一步查
    證即交付系爭帳戶資料予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人，核其主
    觀上認知實乃基於縱可能遭他人利用帳戶詐騙致該帳戶淪為
    警示帳戶，亦容任其發生之未必故意甚明，故難認被告前開
    辯稱為可採。
　㈣又金融機構存款帳戶攸關存戶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具有高
    度之專屬性、私密性，一般人應妥為保管存摺、提款卡、密
    碼等物，此為依一般生活經驗所可獲得之日常知識，尤以近
    來政府機關、新聞媒體乃至金融機構，對於詐欺集團使用他
    人帳戶作為工具供被害者匯入款項等詐欺手法，已在平面、
    電子媒體經常報導，且經警察、金融、稅務等機關在各公共
    場所張貼防騙文宣廣為宣導，上情應已為社會大眾所共知，
    被告知悉一般人無故取得他人金融帳戶使用之行徑，常與財
    產犯罪密切相關，並可預見將金融帳戶帳號及密碼交付予他
    人使用，會有遭人利用作為財產犯罪所得財物匯入及提領工
    具之可能，仍基於縱有人持系爭帳戶之帳號及密碼作為詐欺
    取財之犯罪工具，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他人詐欺取財、洗
    錢之未必故意，提供系爭帳戶之帳號及密碼予詐欺集團成員
    使用，是被告提供系爭帳戶之帳號及密碼構成幫助詐欺集團
    遂行詐欺及洗錢之侵權行為，堪以認定。而被告提供系爭帳
    戶供詐欺集團作為其等對原告為詐欺之侵權行為之工具，使
    原告因受詐騙所匯入之款項落入詐欺集團成員之控制，自可
    認被告上開幫助行為與原告所受損害間具備相當因果關係，
    被告與詐欺集團成員自應就原告所受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
    又數人共同為侵權行為致加害於他人時，本各有賠償其損害
    全部之責。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
    付13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3萬
    元，及自113年11月30日（見本院卷第27頁）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
    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職權宣告
    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依職權為被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鳳山簡易庭　法　官　侯雅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居玲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鳳簡字第864號
原      告  徐嘉翎  
被      告  鄭忠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參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肆佰肆拾元由被告負擔，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壹拾參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可預見提供金融機構帳戶係個人理財之重要工具，為個人財產及信用之表徵，倘將帳戶資料交予他人使用，他人極有可能利用該帳戶資料遂行詐欺取財犯罪，竟基於縱所提供之帳戶被作為詐欺取財犯罪之用，亦不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年5月16日某時，在不詳地點，將其名下臺灣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含密碼），提供予真實姓名不詳之成年人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系爭帳戶資料後，即於112年2月25日12時59分許，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助教-陳佳欣」、「ProShares」向原告佯稱：依指示投資股票可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而於112年5月18日13時13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13萬元至系爭帳戶，旋為詐欺集團成員以行動網路銀行將該款項轉出，造成原告受有財產上損害13萬元等語。為此，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3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兩造素不相識，被告係遭求職詐騙始交付系爭帳戶資料，被告亦為被害人，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為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27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民事共同侵權行為，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數人間之行為，苟為損害之共同原因，即為行為關聯共同，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1737號判決意旨參照）。加害人於共同侵害權利之目的範圍內，各自分擔實行行為之一部，而互相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目的者，仍不失為共同侵權行為人，而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247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援引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4703號刑事案件卷宗所附系爭帳戶交易明細等件為證，並經本院調閱前開卷證核對無訛。被告雖辯稱其為應徵操盤助理，公司說要確認系爭帳戶是否可以使用始交付系爭帳戶資料等語然查，然觀諸被告所提與人力資源「邱」之對話紀錄內容，對方已向被告明確表示工作內容為被告出租帳戶給對方使用而無須被告操盤等語，可知被告雖稱應徵操盤助理，卻竟僅需提供帳戶而無須實際操盤，此情已與一般操盤工作有異，況毋庸付出任何勞務，僅須提供申辦極為容易之金融帳戶即可獲取報酬，此等工作內容顯與一般工作需以等價勞務換取等值報酬之型態有異，且由前開對話紀錄可見被告將系爭帳戶提供出去後，有接到銀行端來電詢問資金匯入情形，被告因而向銀行表明係女兒向他人借款使用等語，並向對方多次表示銀行懷疑洗錢、一天登錄10次、次數太多是不正常的、資金來源是否正常等語，可認被告於斯時應已就提供系爭帳戶帳號予他人使用可能涉及不法產生懷疑，被告對此異狀應無不能察覺或未產生懷疑之理，竟未進一步查證即交付系爭帳戶資料予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人，核其主觀上認知實乃基於縱可能遭他人利用帳戶詐騙致該帳戶淪為警示帳戶，亦容任其發生之未必故意甚明，故難認被告前開辯稱為可採。
　㈣又金融機構存款帳戶攸關存戶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具有高度之專屬性、私密性，一般人應妥為保管存摺、提款卡、密碼等物，此為依一般生活經驗所可獲得之日常知識，尤以近來政府機關、新聞媒體乃至金融機構，對於詐欺集團使用他人帳戶作為工具供被害者匯入款項等詐欺手法，已在平面、電子媒體經常報導，且經警察、金融、稅務等機關在各公共場所張貼防騙文宣廣為宣導，上情應已為社會大眾所共知，被告知悉一般人無故取得他人金融帳戶使用之行徑，常與財產犯罪密切相關，並可預見將金融帳戶帳號及密碼交付予他人使用，會有遭人利用作為財產犯罪所得財物匯入及提領工具之可能，仍基於縱有人持系爭帳戶之帳號及密碼作為詐欺取財之犯罪工具，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他人詐欺取財、洗錢之未必故意，提供系爭帳戶之帳號及密碼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是被告提供系爭帳戶之帳號及密碼構成幫助詐欺集團遂行詐欺及洗錢之侵權行為，堪以認定。而被告提供系爭帳戶供詐欺集團作為其等對原告為詐欺之侵權行為之工具，使原告因受詐騙所匯入之款項落入詐欺集團成員之控制，自可認被告上開幫助行為與原告所受損害間具備相當因果關係，被告與詐欺集團成員自應就原告所受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又數人共同為侵權行為致加害於他人時，本各有賠償其損害全部之責。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3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3萬元，及自113年11月30日（見本院卷第2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依職權為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鳳山簡易庭　法　官　侯雅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居玲


